
 1 

证券代码：300238         证券简称：冠昊生物         公告编号：2014-031 

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技术授权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昊生物”、“公司”)与鑫品

生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品生医”）签订有关免疫细胞储存技术《技

术授权合同书》（以下简称“合同”），主要条款及有关信息如下：  

一、 风险提示 

1．公司本次与鑫品生医签署的《技术授权合同书》尚需经过双方公司董事

会审议批准后方可生效。 

2. 公司本次取得授权许可的免疫细胞储存技术，在实施产业化过程中尚需

相关行业监管机构审核，能否获批存在不确定性。 

3．公司在取得该技术后开展有关免疫细胞储存业务，能否取得预期收益存

在不确定性。 

4．合同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二、 合同对方介绍 

鑫品生医是一家专注于专注免疫细胞治疗 Adoptive Cell Transfer (ACT) 

平台技术研发的公司，拥有自主研发的标靶免疫细胞(TIE)製备技术为核心的免

疫细胞治疗平台技术，以及创新、领先提供严谨、可靠的免疫细胞储存与管理业

务的免疫细胞储存平台技术。 

合同对方名称：鑫品生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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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潘俊佑 

注册资本：1,000,000,000 元（台币） 

实收资本：332,139,980 元（台币） 

注册地址：台北市松山区健康路 156号 3楼 

主营业务：免疫细胞存储及免疫细胞治疗 

成立时间：2004 年 12月 23日 

截至公告日前，鑫品生医未与冠昊生物发生交易，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其他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 

三、 鑫品生医免疫细胞储存技术介绍 

鑫品生医自主研发的免疫细胞储存技术系已获得台湾相关监管部门认可的

标准化人源免疫细胞储存技术。该免疫细胞储存技术包含但不限于下列各类技

术：细胞纯化技术及细胞浓缩技术（提升储存免疫细胞数量 2~3 倍）、细胞复苏

的高存活率技术（包括各类细胞的高存活率，达 95%以上）、复苏后细胞的高治

疗应用标准（一次冻存免疫细胞数目超过 15 亿个）、其他与免疫细胞储存相关的

所有技术（种类完整包含树突、自然杀手及 T细胞等，可有效应用于多种免疫细

胞疗法且可供多次治疗使用）等。 

鑫品生医的“优化免疫细胞银行”是全台湾第一家获得 SNQ品质(Symbol of 

National Quality - SNQ)标章的免疫细胞银行，SNQ 是国家生技医疗产业策进

会(生策会)召集全台 120位权威学者专家，经过严谨、专业的科学验证审查，将

台湾优质的生技、医药与保健产品及服务企业筛选出来的机制，目的为民众健康

严格把关。 

鑫品生医通过台湾《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食工所）《生物资源保存及研究

中心》审查、检验，是目前台湾唯一一家进驻国家级科研场所，冻存免疫细胞的

企业。 

鑫品生医通过日本海关、合作医疗机构等第三方单位对公司储存的免疫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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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国运输、治剂制成的质量、安全与活性检验。2012 年，成功地与日本两家

医疗机构完成跨国医疗咨询、推荐服务，验证鑫品冻存技术的可靠性，同时奠定

了做为亚洲免疫疗法“前置储存平台“，支援各种癌症免疫疗法的基础。 

四、 合同主要条款 

1．鑫品生医授予冠昊生物在中国大陆区域内（不含香港、澳门、台湾区域）

单独的、排他性的授权。授权包括所授权技术的专利权和技术秘密等。 

2．授权合同于 2014年 6月底由双方签署，经双方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有效期十年，除非依照本协议提前终止。 

3．作为授权使用技术的对价，冠昊生物向鑫品生医支付总额为人民币壹仟

贰佰万元（含税）的技术授权费。 

4．技术授权费的付款方式如下： 

款项 金额（人民币） 支付日期 

第一期 600万元 协议生效后 45日内 

第二期 600万元 协议生效后六个月内 

合计 1200万元  

5. 合同生效之日起一年后，鑫品生医还将向冠昊生物及关联公司、及被再

授权人收取向终端消费者提供免疫细胞首次储存费以及以销售、授权、经销、包

售、委卖、转投资，或其他实质增加冠昊生物及被再授权人收益或营利之方式所

获得销售收入净销售额的 5%，或NK细胞存储按净销售额的 8%技术使用费（含税）。

【注：NK 细胞（Natural killer cell，自然杀伤细胞）NK 细胞是人体先天免疫的核心组成部分，是肿瘤细胞

免疫的基础】 

6. 鑫品生医就授权冠昊生物的免疫细胞储存技术，研发出新的附件技术，

应首先向冠昊生物提供附加技术的授权邀约。冠昊生物在鑫品生医授权技术的基

础上进行的技术开发、优化、二次开发等新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冠昊生物所有。 

7. 因授权技术中的技术的重大瑕疵造成的向第三方赔偿损失及其他直接损

失，由鑫品生医承担全部损失。 

五、 对公司业绩和经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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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授权合同书的签署，使公司获得了免疫细胞储存技术在中国大陆（不

含香港、台湾和澳门地区）的独家许可授权，对丰富公司细胞治疗技术及产品种

类，以及增加公司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2． 公司获得授权后对免疫细胞储存技术进行市场推广尚需一定时间，预计

对公司 2014年度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交易不影响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会导致公司对鑫品生医产生持续

的依赖。 

特此公告。 

 

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6月 30日 




